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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类型财产执行是鼓励金融创新、
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依照最高法
院有关司法解释和现行法律法规，新类
型财产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法院执行范
围。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通
报了新类型财产执行工作情况。

与传统的银行存款、动产、不动产等
执行财产不同，新类型财产包括燃气收
费权、电费收费权、高速公路收费权、排
污权、煤焦化产能、林权、信托收益、社会
非营利性组织开办资金、旅游质量保证
金等财产性权益。

法院介绍，由于金融业改革以及小
微企业蓬勃发展，金融领域出现了以具
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其他财产性权益作为
标的设立物权担保的情形，随着经济主
体间纠纷进入执行阶段，用于担保的新
类型财产也逐步进入法院执行范畴。

在金融业务中，大型企业往往采取
不动产抵押等法律明文规定的担保方式
来提高贷款安全性、降低法律风险。随
着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迅猛发展，其
融资需求旺盛，但可能存在可用于抵押、
质押的财产较少的问题，采用新类型担
保方式，是金融创新的直观表现，在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促进地方实体经济发
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北京四中院作为跨行政区划法院，
由于管辖案件的特殊性，执行财产为新
类型财产的执行案件日益增多。该院成
立5年来，受理的执行案件中涉及新类型
财产已有10余个种类。

据了解，北京四中院90%以上执行
案件标的金额超过1亿元，由于传统财产
可能被多起案件、多家法院查封、冻结，
仅依靠传统财产价值变现很难覆盖全部
债权，而新类型财产担保则为债权的实
现提供了有效补充。

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鲜有涉及新
类型财产执行的规定，相关案件在执行
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困难，还需进一步探索。

对此，北京四中院副院长袁煜驰表示，在司法实践中，仅有个别法
院受理过几起涉及新类型担保的案件，将新类型财产纳入执行程序
的，更是屈指可数。立法上缺少精准定位，司法上又少有经验可循，这
对于新类型担保、债权保护乃至经济的发展都是巨大障碍。

袁煜驰认为，司法应当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定分止争
的同时，还应通过行为指引的方式规范新类型担保，进而加强对债权
的法律保护，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由此，北京四中院在新类型财产执行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一是研
判、把握新类型财产属性，对不同属性的财产采取针对性、灵活性执行
措施，为精准执行打好基础；二是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保障胜诉方
合法权益并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三是主
动加强与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完善协助执行机制，为新类型财产执行
畅通渠道；四是加大调查力度，鼓励申请执行人和代理律师参与执行，
推进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出
行便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出行工具的
选择既希望经济环保，又希望方便实用。
当下，与解决短距离出行需求的共享单车
相比，共享电单车确实能够进一步扩大骑
行者的活动半径，于是，一些出行平台纷

纷将目光瞄准共享电单车，开始了新一轮
共享出行市场的培育。

诚然，共享电单车具有很多优势，它能
让用户快速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基于共享
电单车高频次的骑行，城市投放车辆的数
量不需像共享单车那么多，不会过度挤占
公共道路资源。此外，由于大部分共享电
单车都带有电子围栏，相较以往难以管理
的共享单车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无论
前景多么诱人，共享电单车要想健康有序发

展，安全问题应该是始终不可逾越的红线。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量触目

惊心的交通事故告诉我们，如果安全没有
保障，再多的创新和便利也毫无意义。在
共享电单车领域，影响安全的因素主要有
两点，一是产品设计和质量，二是人们的
行为习惯。因此，无论是电单车生产企
业、出行平台还是骑行人，都有责任为交
通安全守好自己的底线。首先，电单车生
产企业应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不要让带

着安全隐患的电单车上路，从源头保障车
辆的安全。其次，作为骑行安全保障的出
行平台更要主动作为，在采购和投放车辆
时务必谨慎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切
不可为占领市场而迎合不良骑行习惯的
需求。最后，骑行人也要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不要让不合规范的骑行习惯成为共享
出行行业发展道路上的羁绊。

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管理部门在严格
执法上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要在惩戒不
良骑行习惯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堵住
有可能危害交通安全的共享出行产品流
入市场，这也是其应尽的职责。只有多方
共治共管，才能共同创造共享出行行业的
美好未来。

共享出行要守住安全底线
□ 陶 然

本报讯 记者蒋波、通讯员金朝淦报道：近日，江苏扬州高邮警
方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游戏外挂案件，摧毁4个销售游戏外挂运营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2人，捣毁窝点4个、发卡网及机器人平台5
个，扣押电脑20余台、手机30余部，涉案资金3200余万元。

今年初，高邮警方在开展“净网2020”专项行动中发现，一名“游
戏人生”网民在网上出售各种游戏外挂，并从中非法牟利。

所谓“外挂”，是指通过修改游戏数据而为玩家谋取利益的作弊
程序或软件，恶性外挂影响游戏体验和正常运营。

历经7个多月，高邮警方经过大量缜密工作，先回辗转江苏、重
庆、山东、浙江、安徽、河北、福建等地开展集中收网，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成功将2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江苏扬州破获

重大游戏外挂案件

聚焦安全隐患下的“小包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又到了开学季，不少父母选择用电单
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电单车因其轻便、灵
活、快捷的特性，一直是大众短距离出行
的主要交通工具。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
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电单车保有
量接近3亿辆。虽然电单车给人们的出行
带来诸多便利，但是，电单车违规上路、超
速、超载、违反交规等乱象引起的道路交
通事故、电单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也相伴而
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生命
和财产损失。

违规投放“小包车”惹祸频频

近日，在海南屯昌县屯城镇，一辆黄
色共享电单车因超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交警介绍，
事发时3名未成年人合骑一辆共享电单
车，且均未佩戴安全头盔。据了解，发生
事故的这款电单车实际规定只能单人骑
行，且电单车上注明了“禁止骑车载人”

“未满16周岁严禁骑车”等字样。但是由
于部分骑行人法律意识淡薄，加上一些电
单车生产企业在设计上钻了新国标的空
子，给骑行带人及超载留有余地，因此导
致马路悲剧不断发生。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主流电单车有两
种样式，一种与普通自行车类似，加装了
助力系统，不能载人载货；另一种类似轻
便摩托车，前后轮之间有较长的踏板，同
时车座也较长，骑行人经常会载人或载
货，被业内称为“小包车”。

长期从事交通安全研究的北京人民
警察学院教授柳实的观点，代表了目前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介绍，

“小包车”这种类型的电单车违规载人载
货，会加大电单车的承重，改变重心，一旦
遇紧急情况，很容易出现刹车失控、车身
失去平衡，引发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柳
实表示，违规载人载货是电单车最大的安
全隐患之一。

更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共享电单车行业
也在引入这样的“小包车”，并将其大规模
投放二三线城市运营，这种貌似给骑行人
提供方便的车型，无形中助长了骑行人超
载的不良习惯，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柳实认为，共享电单车行业具有使用
频次高、用户年龄区间大等特点，车型选
择上应更注重车辆在不同年龄层用户的
使用安全特点，骑行速度和车重量都要低
于普通电动摩托车车型。同时要坚决杜

绝骑行载人载货，“从这个角度讲，‘小包
车’存在着明显的骑行安全隐患”。

共享电单车发展路在何方

“小包车”安全事故频发，引起了各地
交通管理部门的密切关注。不久前，四
川、湖北、辽宁等地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清
退共享电单车。从事一线执法工作的交
警表示，在交通死亡事故中，占 20%到
30%的比例都涉及电单车。一方面因为骑
行人超速行驶、违规载人载货等不良骑行
习惯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电单车市场混
乱，一些无良生产厂家和销售企业置国家
各项技术规范于不顾，私自改装车型，浑
水摸鱼，给骑行人带来安全隐患。

尽管如此，共享电单车市场仍在“倔强
地”发展中。一批批“小包车”成规模地进
入沈阳、长沙、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城市。
记者了解到，由于大部分城市都有明确规
定，不鼓励发展电动自行车作为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市场的发展空间本已受到严苛
政策限制，而大量违规投放的“小包车”进
入更是危及到了共享电单车的生存。近
日，广东东莞交警对全市未经许可便违规
停放的共享电单车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
当天扣押了2817辆共享电单车，并约谈相

关企业，勒令其全部收回。四川成都市城
管委联合市交警、市交通等部门联合扣押
了某品牌“小包车”1.1万辆，责令其限期整
改。此外，辽宁沈阳、广西南宁、云南昆明
等多地的城市管理部门也相继发文清退
共享电单车生产企业投放的“小包车”。

大量“小包车”的违规投放，给本来就
举步维艰的共享电单车市场发展前景蒙上
了一层阴影。今年，多地电单车新规落地
实施，要求电单车上路必须上牌，骑行人必
须佩戴头盔。这两点共享电单车短时间内
都无法彻底解决，消费者也无法放心使用。

共享电单车的使用安全保障是其发
展的掣肘，制约了行业大规模发展。在用
户体验上，一方面大量涌入的地方小生产
企业不具备资质，提供的电单车且不说是
否符合新国标，一些产品甚至无法保障消
费者安全使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配套头
盔，加上骑行人普遍存在交通安全意识淡
薄，同样没有有效的安全保障。

在产品设计方面，电单车也存在很多
问题。夏季往往是安全事故高发期，近期
电单车电池燃爆事故频发。8月17日18时
许，湖北武汉市洪山区先建村附近一处厂
房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据知情人介
绍，起火地是一家共享电单车充电厂房，
铁皮厂房在经历了大火后已经部分垮

塌。目前，电单车充电仓库安全管理水平
和标准参差不齐，火灾处置和逃生自救能
力都是未知，一旦起火，蔓延速度快、财产
损失大、社会影响大，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监管到
安全保障的一系列问题，共享电单车大规
模发展的愿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交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电单车骑
行者载人载货进而引发交通安全事故的
现象要高度重视和治理。但是目前全国
各地的法规要求和处罚标准有所不同，在
具体执法过程中也存在违规量大、取证
难、执法力量有限等问题。在加强管理、
严格执法的同时，还需要电单车相关生产
企业、平台运行企业和骑行者共同努力。

交通安全专家呼吁，一方面，电单车
运营平台企业因其在社会的特殊属性，在
车型选择上应严格按照新国标采用车型，
尽量不要采用“小包车”车型，此外，通过
AI等技术识别违规载人行为，对于违规行
为及时预警干预等。譬如，针对电单车超
载等现象，研发防载人技术，车辆在开锁
后，可依据重心智能识别载乘人数，一旦
系统识别超载，车辆将无法启动；另一方
面，骑行人也应充分认识载人载货的安全
隐患，提高个人安全意识，遵守法律法规，
安全用车，规范骑行从自身做起。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百家宴
保护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广西侗族百家宴俗称“合拢饭”“长桌宴”，它不单是一
餐丰富的盛宴，还是融合侗族音乐、舞蹈、服饰、饮食、社会伦理、民
族信仰、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庆祝重大节庆或者接待宾客的民族传
统礼仪活动。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三江侗族百家宴，结合乡村振
兴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旅游经营者、有
条件的乡镇、村寨合理利用三江侗族百家宴品牌资源，发展民族文
化特色旅游项目或者产业，同时规定使用该品牌开展经营活动的，
应当在营业前提供相关资料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备案。

广西出台

百家宴保护条例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通过平衡
车锻炼孩子运动能力，把其当做儿童玩
具。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一则“电
动平衡车产品属性不明，不当使用风险
大”的消费警示，引起消费者对电动平衡
车安全性的关注。

电动平衡车受捧热销，与之相关的安
全事故也有不少。北京、广东、河南等地
法院审理过多起涉电动平衡车侵权案
件。女童在酒店大堂玩电动平衡车不慎
摔倒，酒店该担责吗？消费者在体验店购
买平衡车时试驾受伤，门店是否有过错？
平衡车充电线短路引发火灾，消费者能向
厂家索赔吗？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发布了涉电动平衡车侵权纠纷的风
险提示。

女童谢某在一家酒店就餐后，在酒店

大堂与其他小孩玩耍电动平衡车时不慎
摔倒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受伤并
非酒店设施所致，谢某系未成年人，其与
其他小孩玩耍电动平衡车将近一个小时，
期间谢某的监护人并未在场对谢某的行
为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教育，明显疏于监
管，谢某的监护人应当对谢某的受伤承担
主要责任。酒店作为经营者，对于在其经
营场所内的未成年人应当履行较高的安
全保障义务。

从视频资料反映，酒店并未采取有效
措施制止小孩在大堂内追逐玩耍，亦未及
时通知谢某的监护人对小孩进行监管，其
对谢某的安全保障措施欠妥，应对谢某的
受伤承担次要责任。最终，法院认定酒店
对谢某受伤承担8%的责任。

北京二中院民六庭庭长左峰介绍，平
衡车发生安全事故，有两种情况：一是使
用者自身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损害，如自
身骑行过程中摔倒受伤、平衡车在充电时
起火爆炸等；二是与其他交通者接触导致

的损害。前者集中为产品责任纠纷，后者
则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此外，还
有部分涉平衡车侵权案件涉及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等
纠纷。

平衡车属于新生事物，目前法律虽没
有明确对其作出界定，但平衡车与滑板、
旱冰鞋等性质相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行人在道路上不得使用此
类滑行工具，故在现行规范体系中难以认
定平衡车属于交通参与者的范畴，平衡车
尚不具备路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性质难
以认定。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南京、武汉
等少部分城市明确禁止电动平衡车上路。

此类纠纷案件突出特点是，产品责任
举证难，消费者一方胜诉率低。法官认
为，即便消费者完成了对“产品缺陷”的举
证，亦难证明“产品缺陷”是损害发生的唯
一原因，进而无法获得全额赔偿。实践
中，电动平衡车与机动车、非机动车相撞
的情形均有发生。其中，事故责任认定成

为裁判焦点和难点。
目前，电动平衡车的产品属性和适用

场景规定不明，缺乏行业标准和市场规
范。法官认为，部分生产商将电动平衡车
定位为代步工具，并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
标准生产检验。但电动平衡车显然在产
品性能、操作方式等方面与电动自行车有
明显差别，其不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的机动车、非机动车等责任主体，不宜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另有商家将电动平
衡车定位为儿童玩具，但市面上不少电动
平衡车的设计时速上限远远超过了儿童
玩具的国家标准，且缺少防护措施等特
性，亦难属于儿童玩具。

为了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建
议，未成年人应当在监护人的看管监护下
骑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错误驾驶行为
要及时制止和纠正，确保未成年人健康安
全。生产者应优化产品设计，加大安全保
障设置，标注安全警示。销售者应客观宣
传，并在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说明电动平
衡车潜在的风险及相关安全措施。有关
部门应明确电动平衡车的产品属性和适
用标准，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并完善相关
处罚细则规定，将电动平衡车的设计、生
产、销售、使用等各环节纳入监管范围，确
保产品质量可控制、安全性能可追溯，从
根源上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儿童玩电动平衡车受伤，谁之过？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王昆勇报道：自最高人民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号角吹响后，安徽霍山县人民法院闻令而动、全力攻
坚，今年以来已累计受理执行案件5415件，结案5358件，结案标的
41.9亿元，执行到位金额12.3亿元，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出诚信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介绍，霍山县人民法院的主要做法是，重视发挥“以打促执”
效应，用好强制执行措施，以点带面形成强大震慑。紧跟上级法院
步伐，着眼执行长效机制建设，组建执行团队，实现不同执行环节由
不同人员负责，彻底打破“一人包案到底”的传统办案模式。同时，
对团队运行、“一次有效执行”等工作机制不断打磨，推动执行工作
实现精细化、集约化、团队化、规范化运行，工作水平得到质的提升。

安徽霍山推行

“基本解决执行难”

图为“小包车”骑行者在一些城市马路上载人骑行。 （资料照片）


